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青岛 

行动计划（2015 年至 2017 年） 

 

1.序言 

1.1  2015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第七次中日

韩文化部长会议在中国•青岛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部长雒树刚、大韩民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金钟

德和日本国文部科学副大臣义家弘介（以下简称“三

方”）出席会议。 

1.2  三方一致认为前两轮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的举办，为深化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且重

要的作用，为城市与人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利益，三

方决意继续召开新一轮会议，秉承并发扬历届会议精

神，以文兴城、以文惠民。 

1.3  为落实历次会议成果，规划今后 3 年中日韩



三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对话，推动务实合作，三方共

同制定并一致通过本行动计划。 

 

2.通过东亚文化之都深化和发展文化交流 

2.1  东亚文化之都的评选和相关文化活动的开

展，有力地推动了三国地方城市参与国际文化交流、

开展国际文化合作的积极性，也为东亚文化交流开辟

了新的渠道、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方一致同意继续开

展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活动。 

2.2  三国东亚文化之都活动开展以来，城市间文

化交流与合作正在切实深化。三方认为为促进今后东

亚文化之都的合作，支持东亚文化之都城市间形成联

盟，实现长期有效的交流非常重要。 

2.3  三方决定评选中国宁波市、韩国济州道、日

本奈良市为 2016 年“东亚文化之都”。期待 2014 年、



2015 年及 2016 年“东亚文化之都”城市间开展活跃的

交流。 

    2.4 三方一致认为东亚文化之都是本国乃至东亚

文化的优秀代表，有其独特性。三方愿意在鼓励城市

自觉自发开展对外交流的同时，支持并推动东亚文化

之都开展国际性交流，特别是与东盟文化城市的交流。

三方认为做好“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工作，应积极借鉴

欧洲文化之都的发展经验，推动亚欧城市之间开展交

流合作，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更好地发挥文化在城

市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推动东西方不同文明的

交流与碰撞。 

 

3. 中日韩艺术节 

3.1  三方重申“中日韩艺术节”代表着三国深厚传

统与现代创新的经典文化艺术内容，并一致认为已举



办的三届“中日韩艺术节”为深化亚洲文化共识，加强

亚洲文化理解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3.2  三方注意到《上海行动计划》中在域外开展

“中日韩艺术节”的表述，为扩大中日韩文化交流的国

际影响，在更广阔范围展示中日韩文化合作积极成果，

进一步凝聚三国文化共识，三方同意继续就在域外举

办中日韩艺术节的可能性进行讨论，待各种条件成熟

后，在合适的时机推动举办。 

 

4.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4.1  三方一致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多

层次、多样化需求日益增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成

为普遍共识，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4.2 三方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加强文化产业交流

与合作，积极采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保护文



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著作权。 

4.3  三方愿意加强依托互联网等新科技的新兴

业态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三国文化产业合作不断升级，

构筑三国互利合作新亮点。 

 

5.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及文化机构间交流 

5.1 三方意识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丰富所有人

参与文化艺术创作与鉴赏体验的机会，是富足社会的

基础，是促进文化繁荣，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5.2 三方愿意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加强交流对

话、互学互鉴，使文化融入公民生活，激发社会活力。 

5.3  三方欢迎中日韩三国国家博物馆间就开展

共同联合展览加强协同合作。 

5.4 三方将支持和鼓励三国更多的公共文化机构

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合作机制，为三国间的人文交流



和文化交流注入活力。 

 

6. 深化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6.1 中日韩三国虽然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三

国至今仍然传承了丰富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些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有财富。三方一致

同意要兼顾经济增长和文化遗产保护，要发挥战胜自

然灾害的经验，为传承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做出积极

贡献。 

6.2 三方一致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

活态文化遗产，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人类珍贵的财富。 

6.3 三方一致同意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开展交

流与合作，使非遗随着新环境变化具备历史感与认同

感，不断得到创新，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



的创造力。 

6.4 三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支持各自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类中心

在研究、培训和信息网络等方面开展工作。 

 

7.鼓励和支持三国青少年间交流 

7.1 三方认识到青少年是未来三国对话与合作的

主角，加强和推进三国青少年交流，有利于三国睦邻

友好的精神传承与发展。 

7.2 三方一致同意将共同努力为加深三国青少年

间的沟通与理解创造机会、贡献智慧，并将积极鼓励

和支持开展中日韩青少年的文化交流活动。 

 

8. 通过文化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8.1 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等社会问



题日益显著，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沟通与安慰。文化

交流是连接人与人心灵的纽带，文化的力量既是潜移

默化地作用于事物的内在力量，也是不断积累并释放

正能量的无形动力。 

8.2  三方一致同意，将文化的力量广泛运用于多

元的社会问题，在更深刻层面和更广泛范围形成积极

健康向上的良好和谐的文化氛围是很重要的。 

 

9.其他事宜 

9.1 三方一致认为，东亚文化之都、中日韩艺术

节、中日韩文化艺术教育论坛、东亚文化交流使等历

届部长会议成果为深化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推动务

实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意将继续实施以上成果。 

9.2 三方同意以 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2020 年日本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 2022 年



中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而共同合作，向世

界人民展示充满魅力的东亚文化。 

9.3 三方决定于 2016 年在韩国举办第八次中日

韩文化部长会议。 

 

本行动计划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青岛签

署。文本用中文、韩文和日文写成，一式三份，三种

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签署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部长 

                   



大韩民国文化体育观光部  长官 

 

日本国文部科学省  副大臣 

 

 

 




